
附件7
关于申报2024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奖励的通知

一、申报条件

在晋城市区域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2024年通过认定，目前运转正常的高新技术企业。
二、奖励内容

根据《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城市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的通知》（晋市政办〔2025〕29号）文件精神，支持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对首次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10 万元奖励；对通过重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结合通过认定当年研发投入情况，按一定比例给予最高10万元奖励。

三、奖励办法

1.对首次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含迁入后首次通过认定），给予10万元奖励；

2.对通过重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按照5万元+认定后一年内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的研发费用总量（2024年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总额）的8%+增量（2024年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总额-2023年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总额）的15%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10万元。
　　四、申报材料

1.晋城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资金申报表（附表1）；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涉及企业名称变更的需提交企业名称变更工商核准材料）；

3.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复印件；

4.《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表》中（1）A000000表“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基础信息表”（2）A107010表“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优惠表细表”（3）A107012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首次通过认定企业提供2024年度报表、重新认定企业提供2023年度和2024年度报表；

5.科研诚信承诺书（附表2）。
以上材料首页均需加盖公章，按顺序正反打印、简装成册并加盖骑缝章。
五、申报要求

1.申报企业下载并填写相关表格。申报材料经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纸质材料一式2份 (申报材料复印件首页须加盖公章，装订后加盖骑缝章)，并提交电子版，报送至各组织推荐部门。

2.各组织推荐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并开展实地核查后，签署推荐意见并签字盖章，填写《晋城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推荐汇总表》（附表3）以及《通过重新认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总额汇总表》（附表4）并盖章后，将企业申报材料和汇总表各一式1份报送至市科技局高新科，电子版打包发至邮箱kjjgyk2198230@163.com。

3.申报企业应当具备良好的诚信状况，凡认定通过之后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且申报时未移出的企业不得申报。

六、联系方式

晋城市科技局高新科    丁鼎

联系电话：0356-2688003

电子邮箱：kjjgyk2198230@163.com

附件：1.晋城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资金申报表

2.晋城市科研诚信承诺书

3.晋城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推荐汇总表

4.通过重新认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总额汇总表
附表1
晋城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资金申报表

	申报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注册地址
	

	注册时间
	    年  月  日
	注册资金
	          万元

	所属县区
	
	邮编
	

	法人代表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行号
	               

	认定证书编号
	
	所属高新技术领域
	

	2024年认定后截止目前是否发生过

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

严重失信行为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是     □否

	2023年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总额
	元

	2024年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总额
	   元

	通过认定类型
	□首次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重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申报推荐审核意见

	申报单位意见
	     本单位承诺所提供的申报材料真实、有效，并承担相应责任，同意申报。    

	
	

	
	      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
      承办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      科技管理部门
意见
	

	
	  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
      承办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表2
晋城市科研诚信承诺书

我单位（本人）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完整、准确，并在申报过程中不存在任何弄虚作假或者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行为。如存在弄虚作假、违背科研守信行为等现象，自愿接受有关处罚。 

申报人（签字）：          推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表3
晋城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推荐汇总表

组织推荐单位：

	序号
	企业名称
	申报奖励类型
	申报金额
	推荐意见

	1
	
	
	
	

	2
	
	
	
	

	3
	
	
	
	

	4
	
	
	
	

	5
	
	
	
	

	6
	
	
	
	

	7
	
	
	
	

	8
	
	
	
	

	9
	
	
	
	

	10
	
	
	
	

	...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附表4
通过重新认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总额汇总表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县(市、区)
	2023年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总额
	2024年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总额

	1
	
	
	
	

	2
	
	
	
	

	3
	
	
	
	

	4
	
	
	
	

	5
	
	
	
	

	6
	
	
	
	

	…
	
	
	
	


备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总额：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表》A107012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第51行-九、本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总额数字为准。同时要注意核对A107010表《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优惠表细表》第26行(一)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或27行(二)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加计扣除金额。A107010表与A107012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要一致。


